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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师范学院文件

齐鲁师院政财字〔2023〕4 号 签发人：郑秀文

关于修订《齐鲁师范学院
学分制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为贯彻国家教育方针，推进学分制改革，维护学校正常的教

育教学秩序，按照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省教育厅《关于规

范完善高校学费收费政策的通知》（鲁发改价格〔2023〕559 号）

文件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现对《齐鲁师范学院学分制收费

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齐鲁师院字〔2018〕70 号）进行修订，并印发

执行。

齐鲁师范学院

2023 年 12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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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师范学院学分制收费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深化学校教学改革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，保障受

教育者和学校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，结合本校实

际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学分制，是指学校以学生取得的学分数

作为衡量和计算学生学习量的基本单位，以达到基本毕业学分作

为学生毕业主要标准的教学管理制度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学分制收费，是指按专业注册学费和学

分学费两部分计收学费的收费管理制度。

专业注册学费是指对不同专业收取的年度学费，学分学费是

指以专业收费学分数为计算基础收取的学费。

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学分制收费仅限于学费，学生住宿费、

服务性收费及代收费仍按原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章 收费标准

第五条 专业注册学费由学校根据不同专业的生均培养成

本、学生需求情况及承受能力等因素制定并报省发展改革委、省

财政厅、省教育厅核准后执行，不同专业的专业注册学费有所不

同。具体计算方法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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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专业注册学费=（基本学费总额-每学分学费标准×专业

收费学分数）/基本修业年限。

学分学费按学生实际修读课程的学分数收取，学分收费标准

不分专业，每学分 100 元。

第三章 收费管理

第六条 专业注册学费按学年收取，每学年收取一次；学分

学费按学期收取，每学期选课核定后收取，每学年收取两次。

第七条 学生交纳年度专业注册学费后，方可予以注册，取

得选课资格；缴纳所选课程的学分学费后，方可取得修课和课程

考核资格。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不能按时交纳学费的学生，需按学

校规定办理相关缓交手续后，方可取得注册和选课资格。

第八条 专业注册学费按学生实际在校就读的学年计收，每

学年按 10 个月计算，不足 1 个月的按 1 个月计算。

学分学费按学生学年修读课程的实际学分数收取。

第九条 学生必修课程考核不及格，除毕业学期外，凡符合

补考规定的，允许补考一次，补考仍不合格者，应重修；课程考

核合格但成绩不满意者，也可申请重修。重修学费按实际修读该

门课程的学分交纳。

第十条 学生修读第二专业（学位）或其录取专业培养方案

规定课程之外的其它课程，按实际修读课程的学分计收学分学

费，在基本学制内免收专业注册学费，超出基本学制的按规定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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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专业注册学费。

第十一条 学生在校就读期间转专业的，按照以下原则交纳

学费：

（一）专业注册学费：从转专业时起，按转入专业同年级的

学费标准收取，差额部分多退少补。

（二）学分学费：按照学生转专业后修读的课程学分计收学

费。转专业后需要补修课程的，按照补修课程的实际学分计收学

费。转专业前已修完课程的学分学费不予退还。

第十二条 学生因故终止学业的，根据实际学习时间结算专

业注册学费，按实际修读学分结算学分学费。

第十三条 学生因参军入伍、个人身体状况欠佳等原因，中

断学业保留学籍的，可参照退学退费规定退还相关费用。休学、

停学期间，不再交纳学费。

复学后，学生按照随读年级相关专业的收费标准交纳有关费

用。

第十四条 学生提前毕业的，按实际修读年限交纳专业注册

学费，按实际所修课程学分交纳学分学费；学生延期毕（结）业

或留级的，不再交纳延期修读年限的专业注册学费，按实际所修

课程学分交纳学分学费。

第十五条 学生毕业、结业、肄业离校时，应当结清专业注

册学费、所修课程的学分学费，方可办理离校手续。

第四章 学费减、免、贷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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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财务处按照有关规定，足额提取学生资助经费，

用于学生学费减免、勤工助学、奖助学金和困难补助等方面的支

出。

第十七条 财务处应协助学生处(资助管理中心)，组织好经

济困难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工作。已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

可缓交学费，其助学贷款到账后，全额返还给学生，再由学生本

人缴纳相关欠费，直缴财政。

第五章 组织与保障

第十八条 财务处是学校收费管理的职能部门，按照国家和

省有关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收取费用。

第十九条 教务处、学生处、各二级学院等有关部门根据收

费工作需要，及时向财务处提供新生录取、学费减免或缓交、修

读学分、学籍变动等相关信息。教务处是新生录取、学生学籍变

动、修读学分数等信息审核部门，学生处是学费减免、绿色通道、

助学贷款等信息审核部门，财务处及时同步各有关部门提供信

息，并做好相关费用处理。

第二十条 各二级学院是组织本学院学生按规定交费的责

任部门，各学院应当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和诚信教育工作，加强

对学生交费的宣传引导，增强学生交费上学的意识，确保学生及

时足额交纳各项费用。

第六章 附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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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中外合作办学、校企合作办学的学费标准按照

省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 学生在校期间按照学校规定参加校际交换学

习的（包括国际交换和国内交换），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或校际协

议收取学费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经由省发展改革委主管部门审定，适用

于我校全日制本专科、专升本学生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、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《齐鲁师范学院学

分制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齐鲁师院字〔2018〕70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齐鲁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3年12月21日印发


